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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 6部门转发
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6部门《关于印发
山东省推动轮胎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行动计划

（2024-2027 年）的通知》的通知
威工信发〔2024〕33 号

各区市、国家级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、发展改革、科学技术、生

态环境、商务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：

现将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6 部门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推

动轮胎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行动计划（2024-2027 年）>的通知》

（鲁工信化工〔2024〕22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威海市科学技术局

威海市生态环境局

威海市商务局

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1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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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6 部门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推动轮胎行业发展新质生产

力行动计划（2024-2027 年）》的通知

鲁工信化工〔2024〕227 号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科学技术局、生态环

境局、商务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山东省推动轮胎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行动计划

（2024-2027 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山东省科学技术厅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
山东省商务厅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0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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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推动轮胎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行动计划
（2024-2027 年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

有关部署，巩固提升我省轮胎行业竞争新优势，促进行业提质增

效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行动计划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

东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创新引领，以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

集群化为方向，协同推进科技创新、产业升级、智转数改、绿色

发展、品牌塑强等重点任务，因地制宜发展行业新质生产力，全

面构建现代化轮胎产业体系。到 2027 年，全省轮胎行业总营业

收入达到 1800 亿元，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平均达到

3%左右，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到 98%以上，行业全要素生产力明

显提升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，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，高科技、高

效能、高质量成为行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实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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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强化行业研发能力。支持国家橡胶与轮胎工程技术研究中

心、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持续

提升科技创新能力,建设先进橡胶材料分析测试创新研发中心，打

造原创性技术策源地。健全轮胎专业人才教育储备制度，支持行

业重点用人单位用好泰山、齐鲁人才工程等政策，加大急需紧缺

人才引育力度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争

创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。（省教育厅、

省科技厅、省委组织部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。）

2.加快技术革命性突破。深入实施重大科技创新攻关任务，

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深入开展稀土顺丁橡胶、溶聚丁苯橡胶、环

氧化异戊橡胶、液体聚丁二烯橡胶、液体丁苯橡胶等高性能合成

橡胶以及低 VOC 橡胶助剂、高分散无机纳米改性材料、石墨烯、

生物基硅碳、轮胎用自修复橡胶、裂解炭黑改性和纤维改性等复

合新材料制备品的研究与应用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

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扩大高端产品供给。支持企业调整优化产品结构,大力发展

新一代高性能子午线轮胎、自修复安全轮胎、航空轮胎、巨型工

程子午胎（49 英寸以上）、农用子午胎及配套专用材料和设备，

加快超耐磨、低滚阻、低噪音、轻量化电动车及新能源汽车轮胎、

非充气轮胎、宽基轮胎、巨型工程胎等高端轮胎产品的生产研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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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实施产业提质增效升级行动。

1.培育优质企业。加强科技研发、项目审批、生产经营等领

域服务保障，鼓励企业间跨行业、跨区域兼并重组，支持示范带

动强、规模体量大、发展潜力足的轮胎生产企业争创省级制造业

领航培育企业。力争到 2027 年，营业收入过 100 亿元的企业达

到 6 家左右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，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

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推动集群化发展。完善集群协同创新网络，支持青岛、烟

台、威海为主的半岛轮胎产业集群，以技术自主化、制造智能化、

品牌国际化为目标，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韧性和安全

水平；支持东营、潍坊为核心的鲁北轮胎产业集群，瞄准价值链

提升，以高端项目为牵引，实现集群优质化发展。力争到 2027

年，两大轮胎产业集群子午线轮胎产能占全省比重达到 80%以上，

营业收入分别达到 600 亿元和 800 亿元以上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促进产业链融合。支持产业链上游企业加快新型合成橡胶

产业化进程，研发生产符合国际环保标准的新型橡胶助剂，开发

新型轮胎骨架材料和高端轮胎模具，鼓励轮胎生产企业与汽车和

装备企业开展战略合作，加快形成全省轮胎产业供应链一站式配

套、产业链一体化创新体系。举办轮胎行业产业链科技创新高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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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坛，组织省内轮胎制造、材料生产和汽车装备企业交流合作。

到 2027 年，培育 4 家以上集成能力和带动作用强的“链主”企

业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）

4.保障供应链安全。探索建立天然橡胶预收储机制，推动国

际橡胶资源开发协作，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安全防护，支

持行业协会、重点企业搭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，构建自主可控、

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给体系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商务厅、

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实施数智协同转型提标行动。

1.推动数字化转型。引导企业建立基于数字化系统的“1+N”

模式工业互联网平台，推广使用轮胎射频识别技术（RFID）、轮

胎生产制造执行系统（MES）、智能安全物联网、轮胎生产研发设

计数字化管理系统等信息技术，推进数字技术在经营管理、研发

设计、生产制造、仓储物流、销售服务等流程优化升级、广泛应

用。组织企业参加数字化转型推介、工业互联网推广等“工赋山

东”活动，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

科技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加快智能化改造。支持企业实施老旧设备更换，推进装备

换新、生产换线、机器换人，加快湿法炼胶、化学炼胶工艺设备、

轮胎智能化成型设备、高能效数字硫化装备、高精度物料输送系

统、轮胎成品检测装备等生产设备改造升级，推动行业智能化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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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水平跨进国内先进行列。力争到 2027 年，国家级和省级智能

工厂达到 20 家左右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

3.促进全产业链转型。鼓励轮胎企业互联网平台将业务流程

与管理体系向上下游延伸，构建设备互联、数据驱动、软件定义、

平台支撑的技术底座。支持互联网平台公司、轮胎企业建设轮胎

行业“产业大脑”，探索数据全面采集和高效汇聚市场化新模式，

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新体系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，省发展

改革委、省科技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实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行动。

1.加快能效水平提升。适时调整行业高端项目发展指导目录，

引导各地持续优化产能结构，依法依规建设高端项目，加大落后

产能淘汰力度，稳步提高绿色产能比例。实施绿色低碳科技创新

工程，强化企业节能管理能力，加快行业全流程清洁化、循环化、

低碳化改造，不断提升综合能效水平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深入推进节能减排。编制《山东省轮胎行业节能技术推广

方案》，鼓励企业运用先进节能降碳技术，使用新型隔热板和模

套保温节能材料，应用液相混炼、半部件辐射预硫化、串联式密

炼机、短纤维定向取向成型装备、高压永磁同步电机等工艺及设

备，采取清洁运输方式，积极争创环保绩效 A 级，促进行业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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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碳发展。推广共享密炼中心模式，降低区域能耗和排放。（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构建绿色制造体系。修订《山东省绿色轮胎技术规范》，引

导企业开发应用可持续材料及生物基材料，鼓励绿色电力交易，

广泛应用绿色能源，生产绿色轮胎产品，建设绿色工厂。制定废

旧轮胎回收利用地方标准，支持重点企业建立国内废旧轮胎回收

网络，加快形成规模化的旧轮胎翻新再制造、废轮胎生产再生橡

胶和硫化橡胶粉、废轮胎热裂解循环利用产业链。到 2027 年，

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达到30家左右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，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实施“山东轮胎”品牌力提升行动。

1.建立健全标准体系。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，支持企业

主导或参与标准制修订，鼓励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围绕市场需求

研究制定先进团体标准，推进先进技术转化为标准规范工作，加

快智能轮胎、非充气轮胎等新产品和自修复静音棉等先进技术标

准制订，健全高端、绿色轮胎系列标准体系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、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持续实施品牌战略。大力实施品牌创新，持续开展轮胎产

品、技术供需对接、场景发布、宣贯推介、交流观摩等系列活动，

高标准办好青岛国际轮胎暨橡胶技术展览会、中国（广饶）国际

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等高端展会，不断扩大山东轮胎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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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力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、

省市场监管局、省贸促会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大力开拓国际市场。加快行业国际化布局，充分发挥山东

港口优势和出口信用保险作用，健全国际贸易、投资、技术交流

等机制，鼓励企业依托海外仓、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分支机构、

零售网点，开发满足国际标准及市场需求新产品，大力开拓新兴

市场。（省商务厅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青

岛海关、济南海关、省贸促会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4.积极应对贸易摩擦。加快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建设，制定贸

易调整援助办法，健全预警和法律服务体系，发挥省橡胶国际贸

易摩擦工作站作用，用好省国际贸易摩擦法律服务团等“贸易救

济”工具，助力企业积极应对贸易摩擦。（省商务厅牵头，省工

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贸促会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健全横向协同、上下联动工作机制，

形成重大事项集中会商、行业运行实时监测、重点工作定期调度

制度。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，积极参与行业发展规划、政

策、标准制定等工作，为培育和发展行业新质生产力提供全方位

服务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，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强化服务保障。加强财政金融联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，

对技术攻关产出的重大成果，符合条件的认定为首台（套）装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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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批次新材料、首版次软件，按规定给予保费补贴支持。积极开

展企业融资促进行动，支持轮胎企业在技术创新、绿色低碳、数

字转型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，实现突破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

头，省财政厅、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、山东金融监管局、青

岛金融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做好政策解读和专题培训，组织编写

并适时发布轮胎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年度报告，宣介推广创新创

业典型案例，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，营造协同共进良好氛

围。加强行业协会等专业机构建设，发挥轮胎行业专家智库作用，

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撑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

头，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本行动计划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。


